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年度） 
部门（单

位）         
名称

安徽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年
度
主
要
任
务
完
成
情
况

任务
名称

完成情况
全年预算
数   （A万

元）

其中：财
政拨款

全年执行数
（A万元）

其中： 财
政拨款

分值 执行率(B/A) 得分

任务
1：人
员经
费完
成情

完成年初预定目标 2559.1 2424.1 3873.82 3756.38 2 151.37% 2

任务
2：日
常公
用经
费完

完成年初预定目标 1126.1 1126.1 1046.68 858.45 1 92.95% 1

任务
3：行
政事
业类
项目

完成年初预定目标 15530.9 15430.9 21706.84 21679.79 7 139.77% 7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金额合计 19216.1 18981.1 26627.34 26294.62 10 138.57% 10

目标1：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30条要求，压缩三
公经费支出

目标1完成情况：完成年初预定目标，三公经费支出2497.25万元，比
预算减少188.96万元，下降7.03%。

目标2：控制运行成本，节约开支。
目标2完成情况：完成年初预定目标，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046.68万
元，比上年减少6.57万元，下降0.62%。

目标3：重点围绕“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公务接待工作”主题，进
一步提升公务接待水平。

目标3完成情况：完成年初预定目标，服务保障一、二级任务31批次
、省部级任务142批次，接待来宾2382人次，服务保障长三角地区主
要领导座谈会、世界制造业大会、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现场会等重要会议活动13场次。

目标4：强化公务用车全过程管理，固化公车改革成果。

目标4完成情况：完成年初预定目标，一是贯彻落实《安徽省党政机
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对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处置等全流程
管理进行规范，理顺了我局公务用车管理职责。二是严格在编制范围
内，合理调配省直机关公务用车，严格按编制和标准更新配置公务用
车82辆，有效缓解了省直机关车辆老化问题。三是建立健全服务质量
监管和考核机制，定期对19家车辆租赁公司培训指导，考核淘汰排名
垫底的公司，有效促进了服务质量提升。四是新增搭建全省基层公务
出行平台，推广应用省产新能源汽车，有效提升县、乡公务出行保障
能力。协助纪检监察部门查询用车信息，有效发挥了平台监督功能。

目标5：深入推进办公用房和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保障省级
机构改革期间，办公用房和国有资产合规使用。

目标5完成情况：完成年初预定目标，一是贯彻落实《安徽省党政机
关办公用房管理实施办法》，进一步理顺了我局和相关部门的办公用
房管理职责。二是规范开展办公用房维修，为16家涉改单位调整安排
办公用房11621平方米，为9家省直单位维修改造办公用房3.7万平方米
。三是维修改造省人大原办公楼，改善办公环境。四是办理省直机关
办公用房权属变更15处，严格审核省直单位办公用房使用和国有资产
配置，启用部分闲置办公用房用于便民服务，确保国有资产有效利用
。

目标6：突出节能实效，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扎实推进。

目标6完成情况：完成年初预定目标，一是召开全省节能工作会议，
对全面做好新时期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部
署安排。二是组织开展第四批国家级和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创建，组织申报创建国家级示范单位65家、省级示范单位225家、能
效领跑者6家，进一步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三是会同有关部
门研究制定《安徽省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积极推进公共机
构垃圾分类。

目标7：创新后勤服务方式，积极为机关干部职工办实事。
目标7完成情况：完成年初预定目标，一是方兴花园周转房改造工程
顺利完成。二是省级干部公有住房项目扎实推进。三是一般干部职工
住房建设稳妥进行。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目标8：立足便捷高效，机关后勤保障更加有力。

目标7完成情况：完成年初预定目标，一是推行住房保障网上办理。
二是省行政中心、省政务大厦集中办公区积极推行后勤服务社会化，
引进专业化物业服务机构和餐饮公司，服务质量得以保证，服务成本
得以控制。三是改进后勤职业教育培训。四是认真搞好机关住宅小区
服务保障。

存在的问题：预算编制不够清晰准确，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执行
不够及时，影响整体预算支出进度。

整改的措施及建议：预算编制进一步准确细化，强化预算执行管理，
加快政府采购项目支出进度。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

值
全年实际值 得分 评价得分说明

数量指标  
（12分）

项目完成情况 3 100-80% 100% 3

完成值“100-95%”计满分，“95-90%”扣
1分，“80-60%”扣2分，“60%”以下不得
分

人员经费完成情况 3 100-80% 100% 3

公用经费完成情况 3 100-80% 100% 3

项目支出执行情况 3 100-80% 90% 2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产出
指标     
（50
分）

质量指标   
（15分）

财务制度健全性 5 100-80% 80% 5

①未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与财务
管理制度，扣2分；                      
②经费支出随意混乱或支出票据不合规等违
反财务制度规定的，扣2分
③未明确专人对日常工作经费支出进行审
核，扣1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100-80% 40% 4

①基本支出挤占项目支出，扣2分；
②不符合预算批复或规定用途，未严格按预
算批复使用经费，发生调整结构扣1分；
③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
况，扣1分；
④支付程序和手续不完备，扣1分。

重点工作办理情况 5 100-80% 100% 5

①重点工作未大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扣1分
②未完成计划任务内容指标，扣1分
③重重点工作完成质量不符合要求，扣2分
④重点任务实施后未过到预期效果，扣1分

时效指标
（10分）

资金到位及时性 5 100-80% 100-80% 5 项目资金到位是不及时，扣4分

支付及时性 5 100-80% 100-80% 2 各项支出是否及时支付，扣4分

成本指标
(13)

政府采购执行率 5 100-80% 100% 3
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商品或服务执行政府
采购率“100”计满分，“100-80%”扣
2分，“80-60%”以下不得分

公用经费控制情况 3 ＜100% 88.42% 3
完成值＜100%，计满分，完成值＝100%，
扣2分，完成值＞100%，不得分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5 ＜100% 64.38% 5

效益
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不适用

社会效益
指标（15

分）

贯彻实施《机关事务
管理条例》，部门履
行职责对加强省直单
位机关事务工作的直
接或间接积极影响

5 100-80% 100% 5
部门履行职责对加强省直单位机关事务工作
的直接或间接积极影响计5分，一般扣2分，
不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不得分

加强省直单位公车资
产管理、节能宣传创
建，提升后勤服务保
障。

5 100-80% 100% 5
加强省直单位公车资产管理、节能宣传创
建，提升后勤服务保障,计5分，一般扣2分，
不能统筹管理保障后勤服务的，不得分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效益
指标     
（30
分）

社会效益
指标（15
分）

住房保障公车平台关
注度提高

5 提高 提高 5 “提高”计5分，“否”不得分

生态效益
指标

推进省直机关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做好新
时期公共机构节约能
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

5 100-80% 100-80% 5
全省公共机构人均能耗下降计5分，未达到下
降目标扣5分

可持续影
响指标

（15分）

推进机关事务规范化 5 100-80% 100-80% 5
可持续影响完成值“100-80%”计满分，
“80-60%”扣2分，“60%”以下不得分

推进集中办公区长期
有效保障

5 100-80% 100-80% 5

满意
度指
标

（10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10分）

省直机关对公车配备
、国有资产维修调剂
、公共机构节能创建
宣传的满意度

5 100-90% 80-60% 5
满意度“100-90%”计满分，“90-80%”扣
1分，“80-60%”以下扣2分，“60-0”不得
分

省直单位干部职工对
住房保障、小区后勤
服务的满意度

5 100-90% 80-60% 5

合
计

100 93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80%)、80-60%(含60%)、6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
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